
烟开住建 (2θ 16〕 h号

关于转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《关于深人开

展住建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的通知》

的通知

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 :

现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《关于深入开展住建领域安全

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的通知》(烟建质安 〔2θ 16〕 ⒛ 号 )转发

给你们,请按照通知要求认真抓好

管理局

隼 :觞

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隹房和建设管理局 ⒛16年 6月 ⒛ 日印发





烟建质安 〔2θ 16〕 ⒛ 号

关于深人开展住建领域

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的通知

各县市区住房和 (规划 )建设管理局、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 (交

易)中 心,局属有关单位,有关企业:

为深入贯彻 6月 8日 全省隹建系统安全生产工作电视会议

精神,仝力抓好当前安全生产工作,经研究决定,结合我市实

际及夏季汛期安全生产特点,自 即日起至 9月 底,在全市范围

内开展一次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按照
“
全覆盖、零容忍、严执法、重实效

”
的总要求,彻

底排查治理住建领域安全生产隐患,落实责任、健全制度、堵

塞漏洞,创新安全监管模式,落实常态工作机制,充分发挥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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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责任主体作用,提升住建领域安全生产保障水平,有效防范

和坚决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。

二、整治行动范围

全市所有建筑工地、房屋拆除现场及老旧建筑,突 出抓好

乡镇、农村、城乡结合部及园区等重点部位隐患排查。

三、排查整治内容

(一 )建筑施工方面

1,落实安全制度方面。是否严格落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、

施工单位主体责任、监理单位监督责任,建立完善人员教育培

训、应急救援演练等各类安全制度;是否严格落实施工现场带

班制度和建筑施工安全管理责任制,现场专职安全人员是否全

时在位。

2.施工现场加固、排水情况。宿舍、办公室、围墙围挡等

临时设施安装是否履行验收手续,遇大风大雨天气是否提前整

修加固。施工现场是否按规定坡度挖好排水沟,设置连续、通

畅的排水设施,是否指定专人负责疏通排水系统,确保施工现

场排水畅通、无积水◇

3.起重机械设备管理情况。建筑起重机械的各案登记、安

装、拆除、验收、使用和维修保养等环节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标

准;安装 (拆卸 )企业及人员,是否具备相关资质资格,监理

人员是否进行旁站监理;塔吊基础、标准节的螺栓、螺母、垫

圈数量是否齐全、连接是否紧固;斜撑杆是否按要求使用连接

销轴和开口销固定;各种限位、保险等安全装置是否灵敏可靠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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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雷接地、保护接零装置是否符合要求;多 塔作业是否落实防

碰撞措施,塔吊之间是否保持足够的安全间距;羽0水设施是否

完善,遇有雷雨、大风天气,是否及时清除塔吊基坑积水,禁

止塔吊等起重设各作业;是否安装可靠的防雷装置,是否做好

避雷接地。

4,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管理情况。是否落实临时用电的各项

安全措施,露天使用的电气设各是否选择较高干燥处放置;电

缆接头部位是否做好绝缘处理;总 配电箱、分配电箱、开关箱

是否具各可靠的防雨措施;职工宿舍、临时工棚、设各配电及

照明线路是否存在乱接、乱搭以及接头松动、裸露问题。

5.模板支撑系统和脚手架工程管理情况。是否按照相关技

术标准规范和要求进行模板支撑系统和脚手架工程施工;落地

式钢管脚手架立杆底端周围是否设置排水设施,悬挑脚手架是

否有加固措施;遇 ~nl大雨、高温、雷击和大风等恶劣天气,是

否停止脚手架搭设和拆除作业;大风、大雨天气过后,是否组

织人员检查脚手架,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。

6.施工现场消防管理情况。是否按规定配各消防器材,并

保持消防通道畅通;焊接作业是否远离易燃物品;油 漆、氧气

瓶等易燃易爆物品是否按规定分类存放,是否与火源、生活区、

办公区保持安全距离,并设置醒目的禁火标志。

(二 )房屋拆除方面

1.企业资质情况。从事拆除施工的企业,是否持有政府主

管部门核发的资质证书,是 否按相应的等级规定承接工程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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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,是否存在越级承包工程或转包工程问题。

2.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。拆除工地是否建立现场安全员

管理制度,拆除作业是否全程进行监督管理。施工单位是否存

在瞒报安全事故问题,是否对重大隐患隐瞒不报或不按规定限

期整改。

3.现场安全管理情况。施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,是否佩戴

安全帽,是否按要求扣紧帽带;高空作业是否系安全带,安全

带是否高挂低用、挂点牢靠。临近市区主要地段或公共场所等

人流稠密的拆除工地,是否设置并加固围挡。

4,消 防和噪声防控情况。拆除现场防火措施是否符合相关

消防要求和规定。拆除施工噪声是否符合国家 《建筑施工场界

噪音限值》的规定。

5.竣工管理情况。拆除项目竣工后,是否有验收手续,是

否达到工完、料清、场地净;是否能确保周围环境整洁和相邻

建筑、管线的安全。

(三 )老旧建筑胡}查整治方面

各县市区房屋安全主管部门及有关单位要对本辖区的老

旧建筑安全情况开展全面深入排查,突 出建成年代较远、建设

标准较低、失修失养严重的老楼旧楼,低洼地带、临近挡土墙、

山体护坡的危险性较大房屋,人员密集场所等建筑,作为重点

排查对象,确保覆盖全部、不留死角。对确认的危险房屋应落

实下列情况,并督促房屋产权人 (使用人 )做好危房整治工作。

1,房屋基本情况。房屋结构类型、建造年代,是否存在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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震设防设施不完善、图纸资料不完整等问题。

2.房屋实际使用状况。是否拆改房屋结构,是否改变房屋

用途,是否存在蚁害灾害问题。

3,房屋安全使用情况。是否存在沉降滑移现象;承重部分

墙体、梁柱、构造连接等是否损坏,是否存在裂缝及变形问题 ;

房屋围护结构、设施设备是否完好。

四、步骤安排

市县两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根据夏季汛期住建领域安

全生产特点,抓好工作措施落实,做到隐患排查不留死角、问

题整改不留空档、措施落实不搞形式、隐患整改不超时限。

一是督促企业搞好自查。要健全完善企业事故隐患排查治

理制度,逐级建立并落实从主要负责人到每个从业人员的隐患

排查治理和监控责任,对建筑施工、房屋使用和拆除的各个环

节,以及对安全管理、制度建设、教育培训、持证上岗、应急

管理、职业卫生等各个方面,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,并建立安

全生产问题和隐患台账,重大隐患要及时上报行政主管部门。

二是全面开展监督检查。市县两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

要不间断地开展
“
拉网式

”
检查、督查,确保隐患排查不留死

角◇要充分发挥安全专家的作用,组织专家深入重点企业、关

键部位进行
“
诊断式

”
隐患排查,提高隐患排查治理的准确性

和科学性,提高隐患排查治理的效呆。

三是抓好事故隐患整改。要建立安全检查档案,跟踪督办

对排查发现的隐患。一般隐患要立即组织整改,重大事故隐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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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到责任单位、责任人员、整改时限、整改资金、应急救援和

监控措施
“
六落实∴ 对一时难以整改、又严重影响安全的,

要依法采取停产整顿或关停等断然措施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(一 )加强组织领导。当前,已进入夏季汛期,各种恶劣

性天气增多,强降水、大风、高温等极端气候将对安全生产工

作造成较大影响。对此,市县两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高度重

视,切实加强领导,广泛动员部署,认真组织好安全隐患排查

整治行动。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工作方案,主要负责人要亲自

部署和参与检查,分管负责人要具体督促检查,不断加大对重

点部位、薄弱环节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力度,扎实推进各项工

作措施落实,确保整治行动取得实效。

(二 )加强监督检查。在企业全面自查自纠的同时,市县

两级主管部门要制定详细的检查计划,采取
“四不两直

”
方式

(不发通知、不打招呼、不听汇报、不用陪同和接待,直奔基

层、直查现场 ),加强对整治行动的检查和督导,确保将安全

隐患和问题全部排查出来。

(三 )严格落实责任。严格实行
“
谁检查,谁签字,谁负

责
”

的检查责任制,做到工作部署不打折扣,安全检查不留死

角,严禁走过场、搞形式。对检查发现的隐患和问题实行
“
零

容忍
”,能立即整改的要督促企业当场整改;不 能立即整改的

重大隐患,要挂牌督办、限期整改、跟踪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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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统筹安排各项工作。市县两级要统筹安排安全生产

各项工作,把整治行动与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快整治严执法集

中行动、建筑施工安全专项整治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,相互促

进,全面有序推进。

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θ 16年 6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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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2016年 6月 2I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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